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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传阅书面议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A

股

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募集资金与公司

预先投入的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04,391.85

万元进行置换。

根据公司章程第

179

条的规定

,

采用书面议案方式的

,

在一份或数份内容相同的决议文本

上签字同意的董事已达到做出有关决定的法定人数

,

并送交董事会秘书后

,

该议案即成为董事

会决议

,

无须再召集董事会会议。

本公司董事会共九名董事

,

公司共收到七名董事签字同意

,

达到做出董事会决议的有效法

定人数

,

因此

,

该议案获董事会通过。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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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传阅书面议案的方式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A

股

募集资金置换募投项目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

,

同意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104,391.85

万元。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1540

号”文核准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

150,000

万股

,

包括向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

76,182

万股和向大连港集团定向配售

73,

818

万股

,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80

元

/

股。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289,491.60

万元

,

扣除

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772,091,519.47

元。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

利安达

验字

[2010]

第

1701

号

)

。

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情况

根据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第二章第八节“募集资金用途”等披露

内容

,

本次向社会公众股东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

将按轻重缓急的顺序

投资于以下项目

(

包括置换募集资金到位前已预先投入该等项目的自筹资金

):

单位

:

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板块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

金使用

额

募集资金使用进

度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油品

／

液体化工 品码头

及相关物流业务

新港

１０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罐项目

７６

，

０００ ５１

，

７００ ２４

，

３００

２

新港渡假村

６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

罐项目

５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３

新港沙坨子二期原油储罐项目

２

，

９６０ ２

，

９６０

４ ＬＮＧ

项目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５

矿石码头及相关物流业

务

矿石专用码头

４

号堆场工程

５２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

６

购置矿石码头卸船机

３

，

７２０ ３

，

７２０

７

散粮码头及相关物流业

务

购置

３００

辆散粮车

１５

，

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

８

汽车码头及相关物流业

务

汽车滚装船项目

２３

，

０００ ２２

，

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９

综合物流体系建设 穆棱新建铁路专用线工程项目

４

，

１２５ ４

，

１２５

１０

集装箱码头及相关物流

业务

购置两艘集装箱船

５

，

４００ ５

，

４００

１１

信息化建设

５

，

０００ ５

，

０００

１２

集装箱码头及相关物流

业务

投资大窑湾三期码头公司

２２

，

４００ ２２

，

４００

１３

杂货码头

、

客运滚装码

头及相关物流业务

大连港老港区搬迁改造大连湾

杂货及滚装泊位扩建工程

４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１４

归还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３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合计

３６６

，

６０５ ２６９

，

３０５ ９７

，

３００

在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

本公司可根据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付款进度

,

通

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等方式支付上述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

,

可用于支付相关项目剩余

款项及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履行相关程序后归还先期银行贷款。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投

资上述项目如有不足

,

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

如有剩余

,

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障募投项目顺利执行

,

在

A

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

本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及流动资金

贷款预先垫付募投项目开支

,

截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

共垫付自有资金

69,431.85

万元

,

使用流

动资金贷款

34,960

万元

,

合计使用自筹资金总额

104,391.85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

号

募 集 资

金 专 用

银 行 账

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实

际到位金额

以自有资金及流动资金贷款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项目资金

流动资金

贷款

自有资金 合计

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大 连 二

七 广 场

支行

新港

１０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罐项

目

７６

，

０００ ０ １８

，

２０３ １８

，

２０３

２

购置

３００

辆散粮车

１５

，

０００ ０ １２

，

８７５ １２

，

８７５

３

矿石专用码头

４

号堆场工程

１５

，

０００ ０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４

购置矿石码头卸船机

３

，

７２０ ０ ３

，

７２０ ３

，

７２０

合计

１０９

，

７２０ ０ ３６

，

７９８ ３６

，

７９８

５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大 连 中

山支行

新港渡假村

６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

罐项目

５５

，

０００ ０ ２０

，

４６２．７０ ２０

，

４６２．７０

６

汽车滚装船项目

２３

，

０００ ０ ４

，

６４０ ４

，

６４０

７ ＬＮＧ

项目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０ ３２

，

０００

８

购置两艘集装箱船

５

，

４０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１１５

，

４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２５

，

１０２．７０ ５７

，

１０２．７０

９

中 国 银

行 大 连

中 山 广

场支行

矿石专用码头

４

号堆场工程

３７

，

０００ ０ ４

，

３８６．７０ ４

，

３８６．７０

１０

穆棱新建铁路专用线项目

４

，

１２５ ０ ０ ０

１１

投资大窑湾三期码头公司

３

，

００４．１５ ０ ３

，

００４．１５ ３

，

００４．１５

１２

新港沙坨子二期原油储罐项目

２

，

９６０ ２

，

９６０ ０ ２

，

９６０

１３

信息化建设

５

，

０００ ０ １４０．３０ １４０．３０

合计

５２

，

０８９．１５ ２

，

９６０ ７

，

５３１．１５ １０

，

４９１．１５

合计

２７７

，

２０９．１５ ３４

，

９６０ ６９

，

４３１．８５ １０４

，

３９１．８５

四、自筹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预先投入专项审核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聘请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已垫付

的募投项目付款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大连

港股份有限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专项审核报告》

(

利安达验字

[2010]

第

1578

号

),

认为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募集资金置换已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专项说明与实际情况相符。

五、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和流动资金贷款情况

本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及流动资金贷款总额为

104,391.85

万元

,

具体情况如下表

:

单位

:

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

实际到位

金额

以自有资金及流

动资金贷款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项

目资金

本次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的自有

资金及流动资金贷

款

１

新港

１０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罐项目

７６

，

０００ １８

，

２０３ １８

，

２０３

２

购置

３００

辆散粮车

１５

，

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１２

，

８７５

３

矿石专用码头

４

号堆场工程

１５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４

购置矿石码头卸船机

３

，

７２０ ３

，

７２０ ３

，

７２０

５

新港渡假村

６０

万立方米原油储罐

项目

５５

，

０００ ２０

，

４６２．７０ ２０

，

４６２．７０

６

汽车滚装船项目

２３

，

０００ ４

，

６４０ ４

，

６４０

７ ＬＮＧ

项目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

８

购置两艘集装箱船

５

，

４００ ０ ０

９

矿石专用码头

４

号堆场工程

３７

，

０００ ４

，

３８６．７０ ４

，

３８６．７０

１０

穆棱新建铁路专用线项目

４

，

１２５ ０ ０

１１

投资大窑湾三期码头公司

３

，

００４．１５ ３

，

００４．１５ ３

，

００４．１５

１２

新港沙坨子二期原油储罐项目

２

，

９６０ ２

，

９６０ ２

，

９６０

１３

信息化建设

５

，

０００ １４０．３０ １４０．３０

合计

２７７

，

２０９．１５

１０４

，

３９１．８５ １０４

，

３９１．８５

六、保荐机构意见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大

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大连港本次拟使用

A

股募集资金

104,391.85

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

未违反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

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在该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后实施。

七、备查文件

1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董事会决议

2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专项审核报告》

(

利安达验字

[2010]

第

1578

号

)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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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7� � � � � � 证券简称：*ST 偏转 公告编号：2010-039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证券简称：

*ST

偏转、证券代码：

000697

）因有重大事项尚待核实，为避免股价

异常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特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17

日起停牌，待相关事项核

实并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咸阳偏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540� � � � �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2010－27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时；

2.

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主持人：董事长武宪章先生；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3

名， 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6,497,482

股，占

公司总股本

232,852,672

股的

50.03 %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6,497,482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刊载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

cn/

网站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09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的议案》

同意

2009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标准如下：

公司非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1

万元人民币；董事担任公司董事长的领取年度报酬

12

万

元人民币， 不再领取董事津贴； 董事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领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报

酬，不再领取董事津贴；在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或其实际控制人及其所属企业

任职且领薪的董事，不再领取董事津贴。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2

万元人民币。 监事在公

司任职的领取职务报酬，无监事津贴。 在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单位或其实际控制人

及其所属企业任职且领薪的监事，无监事津贴；上述情况除外的监事，公司给予

1

万元人民

币的津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6,497,482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计划总投资为

18,803.01

万元的

60

万

吨

/

年煤炭改扩建项目建设进度，该公司本次计划筹措项目借款

1.3

亿元人民币，经与新疆双

陆矿业有限公司对方股东伊犁第四师六十六团商定， 由双方股东按照原始的出资协议并按

照各自所持的股权比例向新疆新赛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筹措， 同意由该控股子公司与本

公司及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双陆矿业公司就煤矿

60

万吨

/

年

改扩建项目向华夏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申请期限为

5

年、 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额度为

6,

630

万元人民币的银行借款， 同时本公司作为担保人按照所持双陆矿业公司

51%

股权比例

对该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

6

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6,497,482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相关的《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公告》刊载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

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的议案》

同意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

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由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拟

投资实施

"

霍城县可利煤炭配送有限公司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项目

"

，计划投资总

额为

7,586.47

万元。 主要建设内容为：专用线线路全长

4165

米，货运场用地面积

507

亩，货

运场仓储等房屋建筑面积

50,000

平方米及相关设备和设施。 建设工期为

1

年。 专线运量运

力：近期

5

年运力为

170

万吨，运力远期为

330

万吨

/

年。 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预计近

5

年年营业收入总额

6,936

万元、净利润总额

1,062

万元、投资利润率

14%

、投资回收期

7.14

年。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6,497,482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相关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的公告》

刊载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

com.cn/

网站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

案的关联交易议案》

同意《新赛股份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并与

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东国电新疆电力公司以及农五师电力公司签订二期 《增资扩股协议

书》，本公司参股子公司阿拉山口风电公司拟在原注册资本

9,200

万元人民币的基础上增资

8,400

万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

17,6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国电新疆电力公司、农五师

电力公司分别按所持阿拉山口风电公司的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认缴新增注册资本， 其中新

赛股份认缴

1,680

万元，累计出资

3,520

万元，持有该公司

20%

股权，仍然为该公司参股股

东。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由于阿拉山口风电公司股东之一农五师电力公司

属于本公司控股股东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下属企业， 该投资事项属于关联交

易。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相关的《公司关于向参股子公司追加投资的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

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1.

关于公司授权塔斯尔海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签订的《棉种购销协议书》；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

180,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分别签订的

2

份

《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的 《工业品买卖

合同》

6

份；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博乐赛里木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销售合同协议

书》；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关于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

5

万锭紧密纺精梳生产线《供用电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博乐新赛油脂有限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 《供

用电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精纺有限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 《供用电

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关于公司授权塔斯尔海分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农五师电力公司之间签订的《供用电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1．

关于公司授权霍热分公司与新疆金博种业中心之间签订的《工业品买卖合同》。

本议案表决时， 关联方股东回避了表决， 其持有的股份数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本议案有表决权的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80,901

股；该议案经表决，同意

180,

90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相关的《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刊载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网站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大明、 常娜娜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新赛股份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

天阳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天阳证股字

[2010]

第

42

号

致：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

托，委派本所李大明律师、常娜娜律师出席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和《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核查与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分别刊登了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该公告载明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方式、股权登

记日、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参会方法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

10

：

30

时在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

赛股份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二、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

人，代表股份

116,497,482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50.03％

， 均为

2010

年

12

月

1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均为公司现任人员。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2

、审议《公司关于

2009

年度董事、监事报酬及津贴的议案》；

3

、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双陆矿业有限公司提供借款担保的议案》；

4

、审议《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霍城县可利煤炭物流配送有限公司投资精伊霍铁路水定

站铁路专用线接轨建设项目方案的议案》；

5

、审议《公司关于若干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

、审议《公司关于投资国电新疆阿拉山口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二期增资扩股方案的关联

交易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履行了监督程序，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中第

5

项、第

6

项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未计入两项

议案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上述第

1

项议案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由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以本所经办律师逐页签字并最后一页加盖本所印章为有效文本。

天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金山

经办律师：李大明、常娜娜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918� � � � � � � � 证券简称:国投新集 编号:临 2010-23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六届八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10

日以

书面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等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名，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传真书面表决方式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张长友董事长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刘

谊、程庆桂、徐安崑为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

２

、董事会人事和薪酬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崔利国任人事和薪酬委员会主任

委员，王文俊、李保才、程庆桂为人事和薪酬委员会委员；

３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徐安崑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长友、

刘谊、崔利国为提名委员会委员；

４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四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程庆桂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韩涛、李

保才、崔利国为审计委员会委员。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 审议通过对公司成功承办第八届全国矿山救援竞赛并取得优异成绩给予表彰奖励的

议案。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21� � � � � �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公告编号：2010-041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成都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甲方

"

）发出的《成都市建设工程中标

通知书》（成轨司中字

[2010]16

号），确定公司为成都地铁

2

号线工程（一期及西延伸段）综合

监控系统集成及施工总承包项目的中标人。 具体情况如下：

一、风险提示

截止到公告日，该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

二、甲方情况介绍

1

、法定代表人：武勇

2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人民币

3

、主营业务：城市轨道交通项目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与轨道交通设施相关的经济资源

的开发经营；轨道交通相关辅业资产的经营管理。 （以上范围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涉及资质证的凭资质证经营）。

4

、注册地：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158

号

5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甲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

、除本项目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甲方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关系。

7

、甲方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

风险。

三、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成都地铁

2

号线工程（一期及西延伸段）综合监控系统集成及施工总承包

项目。

2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3

、招标内容：综合监控系统设备材料采购、安装及伴随服务。

4

、中标价格：

12758.8888

万元。

四、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金额约占本公司

2009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40.55%

。 根据项目实施进度，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将主要体现在

2011

年及

2012

年。 具体工期以签署后的正式合同条款为

准，公司将及时披露合同签订的情况。

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其他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成都市建设工程中标通知书》。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16 日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 股票代码：600856� � � � 编号：临 2010-018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

上午在长百集团十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62,547,

3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63%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林大湑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由于第一项议案《公司关于拟对参股公司长春长百购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属于关

联交易，因此关联股东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对此议案

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股份

48,651,700

股亦不计入此项议案有效表决权总额。

会议认真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了以下各项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对参股公司长春长百购物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13,895,6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参股公司长春长百购物有限公司拟收购江西风尚家庭购物有限

公司

49%

股权的议案》。

同意

62,547,32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长春分所王氐明先生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意见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 0 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 �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2010-057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设立宇顺（新加坡）公司认购

H -D isplays�(M S C )�B 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终止设立子公司概述

1

、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2010

年

9

月

3

日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宇顺 （新加坡） 公司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公司拟于新加坡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宇顺（新加坡）公司

"

（名

称以新加坡政府核准名为准）。 公司将向宇顺（新加坡）公司投资自有资金

2,340,500RM

至

3,

446,833.4RM

约合人民币

4

，

985

，

265

至

7

，

341

，

755.15

元 （注：

RM

为马来西亚货币单位林吉

特，

100RM

约兑换人民币

213

元，实际汇率将以购汇日中国银行的挂牌汇率为准

)

认购

H-Dis－

plays (MSC) Berhad

按

5

：

1

缩股后定向发行的

23,405,000

股至

34,468,334

股股票，价格为每

股

0.1RM

。

2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以

7

票通过，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宇顺（新加坡）公司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

股票的议案》。

本项终止投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项终止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

、本项终止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投资协议主体为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标的为宇顺（新加坡）公司，具体情况详见

2010

年

9

月

7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四、本次终止对外投资的原因及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投资属于境外投资，鉴于此次投资涉及的三方，即本公司、

H-Displays (MSC) Berhad

、

HITECH VENTURES PTE LTD

所处的国家在相关政策法律环境上有所不同， 三方难以在投

资事项所涉及的工作程序和时间表上达成一致，三方同意终止《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框架协议》，并签署了关于终止《深圳市

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框架协议》（以下

简称

"

《认购框架协议》

"

的协议。 协议约定三方签订的《认购框架协议》自本终止协议签署生效

日起正式终止，三方基于《认购框架协议》产生的权利义务即行终止；因履行《认购框架协议》

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及支出由三方各自承担，同时三方之间不存在其他任何补偿、赔偿之责任。

五、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关于终止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

行股票的框架协议

>

的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89� � � � � � � � 证券简称：宇顺电子 编号： 2010-056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知已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7

人，会议由董事长魏连速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审议，做出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设立宇顺（新加坡）公司

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终止设立宇顺（新加坡）公司认购

H-Displays (MSC) Berhad

定向发行股票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

>

的议案》。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香溢融通 证券代码：600830� � � � � � � � 编号：临时 2010-035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业务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子公司浙江元泰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泰典当）、浙江

香溢德旗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旗典当）分别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 相关情况如下：

一、关于元泰典当与宁波合诚制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合诚）等单位典当纠纷事项

（一）案由：因宁波合诚未按期支付元泰典当息费，

2010

年

11

月

3

日，元泰典当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宁波合诚归还当金

2000

万元并支付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相关担保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二）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宁波合诚应归还元泰典当

2000

万元。 分别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归还

670

万元；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归还

670

万元；余款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付清。

2

、宁波合诚尚欠元泰典当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综合费用在

2010

年

12

月

24

日之前支付。宁波合诚应付元泰典当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间的

综合费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综合费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综合费用均在每季度的第

5

个工作日之前支付。

3

、宁波俊明金属压延有限公司、宁波俊诚金属管业有限公司、宁波诚盛贸易有限公司、韩

俊、韩明、宁波杭钢富春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富春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德旗典当与宁波合诚等单位典当纠纷案

（一）案由：因宁波合诚未按期支付德旗典当息费，

2010

年

11

月

3

日，德旗典当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宁波合诚归还当金

998

万元并支付利息、综合费用、违约金，相关担保方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二）民事调解书主要内容：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

、宁波合诚应归还德旗典当

998

万元。 分别在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归还

330

万元；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归还

330

万元；余款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前付清。

2

、宁波合诚尚欠德旗典当

2010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综合费用在

2010

年

12

月

24

日之前支付。宁波合诚应付德旗典当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间的

综合费用、

2011

年

7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综合费用、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综合费用均在每季度的第

5

个工作日之前支付。

3

、宁波俊明金属压延有限公司、宁波俊诚金属管业有限公司、宁波诚盛贸易有限公司、韩

俊、韩明、宁波杭钢富春管业有限公司、浙江富春公司对上述款项的支付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诉讼相关情况详见刊登在

2010

年

11

月

12

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n.cn

）的本公司临时

2010-030

公告。

特此公告。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507�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0-06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工商部门核准，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外轮理货总公司珠海有限公司更名为

"

珠海外轮理

货有限公司

"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置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由

"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港

口投资开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开发；商务服务。

"

变更为

"

港口投

资开发；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仓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开发；商务服务（不含许可经营项

目）。

"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86� � � � � � �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2010-028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建设回购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情况

2010

年

12

月

16

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签订 《滨州高新区龙腾六路道路升级改造及配套工程投资建设

-

回购协议书》，签订上述协议已经同日召开的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协议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

1

）甲方：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挥部

（

2

）乙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主要条款

（

1

）

BT

是英文

BUILD-TRANSFER

的缩写，在合同中的中文意思即：投资

-

建设

-

移交；双

方认可的

BT

模式是指乙方按本协议的约定负责项目投、融资建设，并承担期间的风险；在乙

方按约定将本项目建成并竣工验收合格，移交给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管护单位后，按合同总价

收回投资。

（

2

）为积极探索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管理与偿债的市场化运作机制，有效发挥政

府财力的杠杆效应，本工程项目的运作模式按

"

企业投资建设，政府一次回购

"

的

BT

方式实

施。

（

3

）本项目的最终回购价为工程建设费用审定结算值（以甲方委托的审计部门审定的、甲

乙双方认可的案值为准）。 决算审计前暂按工程协议预估价作为回购价，结算审计完成后按审

定结算值进行调整。

（

4

）根据工程建设费用审定结算值确定回购价，项目回购期限自总承包工程竣工综合验

收合格，出具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报告并办理移交手续之日起六个月内。

（

5

） 本协议项下工程由甲方负责提供设计条件、设计要点；负责组织施工图纸设计和组

织乙方、设计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进行图纸审查；负责委托招标投标代理公司、工程监理公司

和工程跟踪审计单位等中介组织；负责提供合格的排水管道主管材；负责工程竣工验收及工

程接收；负责城市拆迁及群众等工作。

乙方负责按协议约定收回工程价款；负责项目融投资建设、施工期管理及交纳相关税费；

负责工程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的移交工作。

甲方向乙方派驻工程代表负责工程项目施工质量、进度的管理，并协助乙方协调各种关

系。 乙方在组织施工过程中应服从甲方和监理工程师的监督、管理和检查。

（

6

）建设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滨州高新区龙腾六路西延升级改造及配套工程。

工程地点：滨州高新区龙腾六路：东起虎跃六路，西至虎跃十二路，全长约

4500

米。

工程内容：市政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工作内容。

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协议预估价款金额（大写）肆仟伍佰万元（人民币），

￥4500

万元；

（

7

）工程承包范围及承包方式

总承包范围：市政工程施工图纸范围内的道路，排水管道（不含排水管道主管材），路缘

石，人行道等工程（详见施工图纸）。

承包方式：包工包料。

（

8

） 合同期限

开工日期：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竣工日期：二

○

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合同工期

总日历天数

162

天。

三、协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09

年公司的路桥施工收入为

4.18

亿元，

2010

年前三季度的路桥施工收入为

5.80

亿

元，上述协议的标的额约占公司以前年度路桥施工收入的

10%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

会计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六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

、《滨州高新区龙腾六路道路升级改造及配套工程投资建设

-

回购协议书》。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